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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公務員隊伍的規定工作時數  
 

 

 於事務委員會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的會議上，有議員關注

到，屬於較低薪金級別的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能否符合「低收入

在職家庭津貼」的工作要求，故此要求當局就公務員每月的規定工

作時數提供資料。我們謹覆如下。  

 

 規定工作時數是指計算公務員薪酬時所依據的工作時數，以

及計算逾時工作前所須工作的時數。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一向以

每周的形式表達。公務員隊伍並沒有劃一的規定工作時數，因應運

作需要和其他相關的考慮因素，各公務員職系有不同的規定工作時

數。  

 

 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有以下兩種制度：總工作時數制度和

淨工作時數制度。總工作時數制度下訂明的規定工作時數包括用膳

時間，而淨工作時數制度下訂明的規定工作時數則不包括用膳時

間。對於屬規定淨工作時數制度的人員而言，由於其用膳時間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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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在規定工作時數內，因此在符合指定的條件下在用膳時間工作

將視作逾時工作。有關情況不適用於屬規定總工作時數制度的人

員。  

 

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，約有 139  000名公務員 (即

約  85%)屬規定總工作時數制度，當中包括總數約 54 000名的紀律部

隊人員 1及約 85 000名文職職系人員。紀律部隊人員的每周規定工作

時數主要介乎 48小時至 54小時，而大部份文職職系的每周規定工作

時數為 44小時。此外，約有 24 000名公務員 (即約 15%)屬規定淨工作

時數制度，其每周工作時數為 45小時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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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四年  七月十八日  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紀律部隊職系人員不包括廉政公署職系人員。  

 




